
  為避免同仁於聘用工讀生或兼任助理人員時不清楚相關規定而

未投保健保，致後續勞工申訴或學校遭罰款之情形，將相關規定與配

合辦理方式說明於下： 

健保相關法令規定說明 

依衛生福利部 84年 7月 4日衛署健保字第 84031133號函釋，有

關事業單位僱用部分工時員工參加健保資格之認定原則： 

1.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均視為輪派定時到工

之勞工，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2.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月工作時數有一週 12小時以上（含 12

小時），即視同專任員工，應由工讀機構為其投保。 

3.同時於二個以上單位工作之員工，如符合前二項要件者，得選擇工

作時間較長或工作所得較高或危險性較大之投保單位投保。 

*********************************************************** 

在學的工讀生例外規定：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的被保險人或眷屬，都應該以適當身分參

加本保險。如果是利用寒暑假從事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且未喪

失原有之投保資格者，為避免時常移轉投保單位之不便，全民健保允

許仍以原保險身分（例如是父母之眷屬）繼續投保。 

*********************************************************** 

罰鍰規定： 

投保單位未依第十五條規定，為所屬被保險人或其眷屬辦理投保手續

者，除追繳保險費外，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二倍至四倍之罰鍰。 

 

 

 

 

 



相關注意事項 

1.聘用工讀生以每月 40 小時為例，健保未加保者，該生之每週工作

時數應排 11 小時(含)以下，不得有任一週達 12 小時之情形(換言

之，聘用每月 45小時者即會有一週達 12小時，用人單位必須為其

投保健保)。 

2.每個工作日(如周一至周五)到工者，即使每天只到工 1小時，仍應

為其投保健保。 

3.僱用具學生身份者，僱用未逾三個月之短期性工作，且其未喪失原

有之投保資格者(如依附父母以眷屬身份投保)，可依學生意願，健

保可不轉入學校投保。 

4.如聘用非在學學生者，其每週工時達 12 小時情形時，無論是否僱

用達 3個月，都必須為該名勞工投保健保。 

每周工時未達12小時 免投保健保 

非學生每周工時達12小時
或每個工作日(如周一至周

五)到工 
健保一律加保 

學生每週工時達12小
時或每個工作日到工 

超過三個月 加健保 

未逾三個月 
由勞工選擇健保是否轉入

(勞工要轉入雇主不得拒絕) 



辦理兼任人員加保配合事項 

本校保費整合管理系統將會配合加保表改版作業（如下圖），惟仍請

自即日起印出加保表後，健保調查部份請務必勾選，未勾選者一律退

件，惠請務必配合辦理。 

 


